浙 江 省 常 山 县

天马镇农（居）民建房申请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

  申请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户口所在地村（居）名
	

	现有在册人口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与户主关系
	户口性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现有住房

地  址
	

	申请人现有住房情况
	房产权属
	建筑面积
	
	用地权属
	用地面积
	

	
	
	房产证号码
	
	
	土地证号码
	

	申请建房

地  址
	
	地基类别
	

	地  基

界  限
	东至
	
	南至
	

	
	西至
	
	北至
	

	建房类别
	新建（   ）扩建（   ）改建（    ）修建（   ）

	建房地基用地
	耕地    m2    非耕地    m2    宅基地     m2

	占地面积
	
	层数
	

	建筑面积
	
	有无室外楼梯或阳台
	


	四邻意见征询

	东邻意见
	
	南邻意见
	

	西邻意见
	
	北邻意见
	

	村(居)委会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年   月   日

	驻镇(办事处)规划员
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:   年  月   日

	天马镇人民政府(新都办事处)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年  月   日


申请建房须知：

为进一步加强规划管理，提高城市建设品位，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性，使县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个人建房规范化，保证个人建房的选址、户型、体量、立面、色彩、标高等严格按规划实施，特对县城市规划区单位、个人建房提出以下要求，希严格执行。

1、申请人所填写的全部资料皆应真实无误。建房的地址必须是规划审批所确定的地址。

2、建房审批后，要经测量部门放样，规划部门验线后方可动工。

3、承揽建房业务的施工企业、个体工匠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。

4、住宅的面积、立面（包括门窗洞口尺寸）、层数、层高、标高、外墙和屋面瓦的色彩均严格按经规划审批过的图纸实施，未经规划部门许可，不得随意更改。

5、地梁浇筑前必须经管理人员验收合格后方可施工。

6、房屋前后不得搭建披房和简易棚。

7、房屋竣工后六个月内必须办理竣工验收手续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和办理房屋产权证。

如有违反上述要求的建房行为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有关规定属违法建筑，将按相关法规予以处理，敬请广大建房户予以重视，积极配合。

常山县县城规划区私人建房审批表(用地规划)
	申请人姓名
	
	工 作 单 位
	

	家 庭 住 址
	
	联 系 电 话
	

	家庭在册人口
	
	原有房屋面积
	

	申

请

建

房

情

况
	建房地址
	

	
	建房类别
	
	层      数
	

	
	建筑占地面积
	
	建 筑 面 积
	

	经

办

人

意

见
	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	城

市

规

划

管

理

所

负

责

人

审

核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	局

领

导

审

批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
常山县县城规划区私人建房审批表(工程规划)
	申请人姓名
	
	工 作 单 位
	

	家 庭 住 址
	
	联 系 电 话
	

	家庭在册人口
	
	原有房屋面积
	

	申

请

建

房

情

况
	建房地址
	

	
	建房类别
	
	层      数
	

	
	建筑占地面积
	
	建 筑 面 积
	

	经

办

人

意

见
	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	城

市

规

划

管

理

所

负

责

人

审

核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	局

领

导

审

批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
